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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暨核查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公司关注到证监会网站发布对“天山生物”等股票异常交易行为立案调查

的要闻，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依法合规交易。 

2、公司存在经营风险、商誉减值风险、公司资金周转风险、股东减持风险及股

权转让不确定性风险(详见本公告“四、风险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9月

22日、9月23日、9月24日、9月25日、9月28日、9月29日连续六个交易日收盘价累计

跌幅偏离值超过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等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除已披露的受疫情影响外，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经核查，除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告的重大事项外，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南昌光谷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南昌鑫旺资本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严重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公司股票； 

6、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票严重异常波动期间，除已披露的

股票买卖行为外，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风险提示 

1、经营风险：受疫情影响公司2020年度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56,391,540.3

元，较上年同期817,496,094.49元下降31.94%，营业利润-43,625,418.93元，较上年

46,256,659.94元下降194.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3,753,037.55元，较

上年40,941,444.83元下降182.44%。公司业务方面，离网照明业务因控股子公司长方

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降

幅达24.94%，净利润较去年同期降幅达60.56%，且由于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下半年的海外销售情况可能继续受影响；封装业务上半年受行业竞争激烈及疫情影响，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降幅达42.39%，毛利率较去年同期降幅达16.19%，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商誉减值风险：由于控股子公司康铭盛2019年度只完成了承诺业绩1.4亿元的

92%且预计2020年度公司业绩受材料成本及人工成本上涨影响，2019年度公司计提了



23,453.95万元的商誉减值，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仍余14,883.9万元。

由于海外疫情仍未结束，预计康铭盛无法完成2020年承诺业绩1.55亿元，受此影响公

司商誉有进一步减值的风险，进而将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如上述商誉

账面价值全部计提减值，则对2020年度利润影响较大，公司或将面临连续三年亏损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资金周转风险：公司的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60,356.67万元，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的期末余额为10,655.83万元，其中公司2020年下半年到期需偿还的银

行贷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34,263.03万元，截止关注函公告日，公司已偿

还银行贷款、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2,874.56万元。受疫情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出现

暂时性困难，个别供应商因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已将公司起诉，目前公司也正努力通

过加紧货款催收、出售工业园等措施解决暂时性周转困难，但由于出售惠州工业园完

成时间及作价的不确定性，公司有可能面临临时的流动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股东减持风险：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邓子长及邓子权先生仍有未完成的减持计

划，较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余4,901,849股未减持，占公司总股本0.6204%。邓子权先生

有质押已逾期的股票1,850万股，2020年10月18日有质押到期股票2,776万股，共4,62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8549%，存在被强制卖出的风险，邓子长先生有质押已逾期

的股票5,6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0902%，存在被强制卖出的风险。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李迪初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有未完成减持计划，较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余

7,687,863股未减持，占公司总股本0.9730%。除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李迪初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未来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

方式继续进行减持的可能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股权转让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在股票停牌核查期间与惠州湾东智谷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公司拟向其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长方照明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的股权，标的公司股权价格待双方协

商确定，但双方同意标的公司拥有的惠州工业园作价为人民币伍亿元（不含税）。由

于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书，具体股权交易事项、交易价格、转让款支付、对公司业绩

的影响及最终能否成交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具体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 

本公司关注到证监会网站发布对“天山生物”等股票异常交易行为立案调查的要

闻，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依法合规交易。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 月 30日 


